	时间
	日程安排

	
	教务处
	各学院
	拟转专业学生

	8月23日
	公布各专业接收名额及有关规定
	按照“规定”要求拟定本院同意接纳转入学生数、考核方式和要求，报教务处
	

	9月3日
至

9月5日
	面向学生进行转专业有关规则说明和咨询介绍
	1.面向学生进行转专业有关规则说明和咨询介绍；
2.9月5日中午11点前各学院将初审合格学生的申请表及学生成绩单交教务处
	9月4日下午5点前学生将转专业申请表和成绩单上交现所属学院教学办公室

	9月6日
至
9月11日
	1.复审各学院初审合格学生；

2.将条件合格学生申请表、成绩单分发到拟转入学院
	1.拟接收院对申请转入学生进行审核、考核；
2.院长根据审核、考核结果在“申请表”上签署意见并确定拟同意接收学生名单；
3.9月11日中午11点前将拟接收名单报教务处
	参加拟转入学院的相关考核

	9月11日至

9月12日
	1.汇总拟转入专业学生名单并进行复核；
2.复核通过后报学校转专业领导小组批准
	
	

	9月12日

至
9月15日
	9月12日至14日在教务处网站公示经学校批准后的转专业学生名单
	学院教学办公室通知学生
	15日主楼303办理学籍异动手续。如公示期间对转专业学生有异议，并经调查属实，将撤销其转专业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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